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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6�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7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暨被动减持超过1%的公告

股东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7月7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

东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化工” ）通知，获悉盾安化工所持有本公司的38,245,

760股股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被司法划转，导致被动减持。

一、本次司法强制执行情况概述

2020年7月8日，盾安化工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35,798,400股股票为宣城润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权人为方形军，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详见公

司于2020年7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2020年9月24日，经盾安化工与质权人方形军协商，解除了其中8,480,000股股票的质押[详见公

司于2020年9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6）]。

根据盾安化工提供的《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皖18执135号】，安徽

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申请执行人方形军与被执行人宣城润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盾安化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21年5月18日作出的[（2021）皖18民初98号]调解书已生效，由于宣城润合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盾安化工未能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方形军于2021年6月3日向安徽省宣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立案执行，立案标的额为112,440,000元。

由于宣城润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盾安化工未能按期履行义务，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

下：

冻结、划转被执行人盾安化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38,245,760股及红利1,502,512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姑孰镇东门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7月6日

股票简

称

江南化工 股票代码 002226

变动类

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

A股 38,245,760 2.19%

合 计 38,245,760 2.1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司法划转）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739,828,800 42.31% 701,583,040 40.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865,184 19.04% 294,619,424 16.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6,963,616 23.27% 406,963,616 23.2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

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所持有的包括北方爆破科技有

限公司在内的从事民用爆破业务的子公司股权。 盾安化工在《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做出“关于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的承

诺” 如下：

1、本公司确认，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除上述与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安

排外，无江南化工股份减持的其他安排；

2、自本次交易预案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如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安排，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操作。

3、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江南化工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承诺将向江南化

工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此次划转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存

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本报表中的“比例” 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述股份司法划转已执行完毕，盾安化工所持本公司股份由14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01%）被动减少到101,754,24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82%）。

2、盾安化工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公司股份变动不会

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和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皖18执135号】。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13� � � � � � � �证券简称：*ST天润 公告编号：2021-053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ST天润” ）于2021年4月28日

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一季度

报告的议案》和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议案等其他议案，因工作人员的疏忽，误将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写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现进行更正，2021年4月28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次数应为第十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投资者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13�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润 公告编号：2021-054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湖南省证监局监管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ST天润” ）于2021年5月28日

收到贵局下发的《监管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的核查及落实，现回复如下：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润华创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天润” )近期

与广州华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置业” )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然千里” )

存在大额资金往来情况。 请你公司就如下问题进行自查并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1、*ST天润与华仁置业、浩然千里资金往来交易背景、交易原因、主要交易内容及交易作价安排，

相关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合理，是否涉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一、交易背景：由于游戏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主营业务游戏受到一定的冲击，公司决策层经慎重

考虑决定，依托目前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及电子商业平台高速发展的契机，借助天马大厦已成熟的商

业氛围及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邀邀林公司” ）在拼多多的资源，实现公司业务

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提高公司抗风险、抗行业周期的能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二、交易原因及主要内容：1）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与梁碧群签订《权益转让合同》，梁碧群将位

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68号广州天马国际时装批发中心第八层55套房地产， 剩余14.75年租赁权

益的62.66%转让给公司，对应的物业收益权面积为1,731.91平方米，转让价格7,150.00万元。 经查，广

州华仁置业有限公司系梁碧群100%控股公司，梁碧群也向我公司出示了请款函，请公司直接将款项

汇入华仁置业银行账户。

@

权益转让进展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 权益交割日 权益转让款支付情况

2021.3.18 2021.3.31

日 期 金 额

2021.4.26 1500万元

2021.4.26 1500万元

2021.4.28 500万元

2021.4.28 3650万元

合 计 7150万元

2021年4月24日，梁碧群向公司出具《承诺函》，郑重承诺：1、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68号第八层

房地产收益权系我个人合法享有的资产。 2、交易达成后，我收到贵司支付的权益转让款项用于为我个

人支配，不会转给贵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公司与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陈科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书》，浩然千里将持有广州市邀

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51%的股权，浩然千里持有4%股权，陈科持有45%股权，转让价格6,320.00万元。

邀邀林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如下：

合同签订日 股权过户日 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

2021.3 2021.3.31

日 期 金 额

2021.4.20 3,000万元

2021.4.21 3,320万元

合 计 6,320万元

2021年4月16日，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向公司出具《承诺函》，郑重承诺：1、邀邀林公

司股权系我公司合法持有的资产。 2、交易达成后，我公司收到贵司支付的收购邀邀林公司51%股权交

易价款为我公司所支配，不会转入贵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三、交易公允及合理性：

1）公司已聘请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梁碧群持有的房地产租赁合同所涉及的剩余合

同期内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68号广州天马国际时装批发中心第八层55套房地产租金进行评估，根

据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浙联评报字【2021】第65号评估报告，该资产在剩余

合同期内的价值为19,020.00万元，公司以评估价值六折收购62.66%，合计人民币7,150.00万元。

公司聘请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就广州天马发展有限公司与梁碧群签订的 《广州市房屋租赁合

同》的效力问题等相关法律事宜，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未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情形。

2）公司聘请国家一级评估机构广州安城信房地产土地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对广州市邀邀林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广州安城信房地产土地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

司2021年3月10日出具的编号为粤安城评报字【2021】11ZCPG(G)013号评估报告，该资产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2,406.83万元，公司收购51%股权，合计人民币6,320.00万元。综上：上述交易公司

聘请了专业评估机构进行了资产评估，履行了必要的相关程序，且经双方协商确认，按照“公平公正，

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该交易属正常的经营需要，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聘请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以现金收购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邀邀

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宜，对邀邀林公司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了专项法律尽职调查报

告。 经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调查未发现邀邀林公司的股权存在质押、抵押、查封、冻结、代持等可

能对股权转让交易形成实质性障碍的情形；未发现邀邀林公司的资质、证照、民事行为能力存在足以

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缺陷或限制；未发现邀邀林公司的组织架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违反《公司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或重大缺陷；亦未发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存在无效、

可撤销的情形。

2、请*ST天润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说明，*ST天润与华仁置业、浩然千里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相关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回复：

《股票上市规则》10.1.5：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一） 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二）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三） 本规

则第10.1.3条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四） 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述

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

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五）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10.1.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一） 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具有《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或者第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二） 过去十二个月

内，曾经具有《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或者第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1、经查：华仁置业系梁碧群100%控股公司，浩然千里的股东为曾剑锋、杨永辉和麦锋，梁碧群及

华仁置业、浩然千里及股东并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亦不是公司或者关联法人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不是《股票上市规则》10.1.5第（一）项、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更不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自然人。另外，梁碧群及华仁置业、浩然千里及股东也不存在上述10.1.6�出现的情形。因此综

上所述，公司与华仁置业、浩然千里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与华仁置业、浩然千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股票上市规则》10.1.1�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

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 包括：（一） 本规则第9.1条规定的交易事项；（二） 购买原

材料、燃料、动力；（三） 销售产品、商品；（四） 提供或者接受劳务；（五） 委托或者受托销售；（六）

关联双方共同投资；（七） 其他通过约定可能造成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

根据上述规定， 判断是否成立关联交易的标准是指上市公司的交易对象是否为上市公司的关联

人，而在上述的交易中，公司的交易对象为梁碧群及浩然千里，梁碧群及浩然千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是公司的关联人，因此本次公司与梁碧群及浩然千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ST天润与华仁置业、浩然千里相关交易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回复：

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209.9万元的自筹资金收购梁碧群持有的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68号

广州天马国际时装批发中心第八层55套房地产合同权益所涉及剩余合同期内租金收入， 公司及交易

对方已共同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深圳市世联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

标的进行了评估，同时，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对上述资产收购事项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交所于2020年12月24日就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收购资产的事项下发了

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针对此次收购的天马方案相关内容进行部分修订，另外本次会议多增加了

一个资产收购的议案。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议案一 《关于调整收购资

产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209.9万元的自筹资金收购梁碧群持有的广州市越秀

区环市西路168号广州天马国际时装批发中心第八层55套房地产合同权益所涉及剩余合同期内租金

收入，公司重新聘请了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同时，广东润平

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此次调整收购资产方案主要变动的内容如下：

1、评估价格由200,282,576元调整为190,200,000元；

2、转让期限由2020年12月1日起至2041年1月9月止调整为2021年4月1日起至2036年1月9日止；

3、 收购价格由7209.9万元调整为7,150万元；

4、收购权益由45%改为62.66%，对应的物业收益权的面积由1243.73平方米调整为1731.91平方

米。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议案二《关于收购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的51%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6,320万元的自筹资金收购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邀邀

林公司51%的股权。 公司已聘请了广州安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同时，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议案一《关于调整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和议案二《关于收购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的51%股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了履行两个项目的协议

约定，在相关资料未补充完善、相关论证不够充分、事项没有公开披露的情况下已于2021年3月31日办

理了相关的交割过户手续，并于2021年4月底支付了上述两笔款项，未能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层等相关人员关于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的学习培训，并严格遵守。

4、请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查，上述相关交易资金

是否最终流入公司大股东及相关方账户等情形，是否构成资金占用。

回复：

经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自查， 湖

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华仁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的资

金往来没有最终流入广东恒润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相关账户

等情形，没有构成资金占用。

5、请*ST天润及时回复《关于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

函[2020]�第604号)。

回复：

公司就此关注函已于2021年3月25日进行了回复，因相关资料未补充完善、相关论证不够充分，目

前不符合监管部分的要求，现处于回复的阶段，公司将尽快回复上述关注函并进行披露。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18日、2021年3月19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独立董事在对所有关注函和监管函未知悉的情况下，审核了有关权利转让合同、《专

项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股权收购协议》、《法律尽职调查报告》等材料，对上述议案均投

了赞成票，我们认为本次资产收购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对此次房产进行评估，同时，广东润平律师事

务所对此次资产收购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履行了必要的相关程序，且

经双方协商确认，未发现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依托目前直播电商、跨境电

商及电子商业平台高速发展的契机，借助天马大厦已成熟的商业氛围及邀邀林公司在拼多多的资源，

实现公司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战略，提高公司抗风险、抗行业周期的能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公

司产业转型发展需要。

但公司在未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且对外未披露的情况下， 对该议案办理了交割过户手续和款项

支付，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完全不知情。 公司未能积极主动向独立董事披露相关情况，内控制度

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希望公司能加强内控管理，规范运作，认真接受监管机构监管，切实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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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资产收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天润” 或“公司” ）已于2021年3月19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议案一《关于收

购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的议案》 和议案二《关于调整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议

案》两个议案。

议案一公司拟以6,320万元的自筹资金收购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市邀邀林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邀邀林公司” ）51%的股权，公司已聘请了广州安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论：在特定的评估目的、持续经营等假设条件下，广州市

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1年1月31日所表现的公允价值为 12,406.83� 万

元，同时，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邀邀林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运营， 目前主要业绩是在拼多多电商平台开设了知

名品牌康师傅面食唯一授权旗舰店。 该业绩经营主要通过康师傅的品牌资源及优惠政策、电商平台补

贴活动等配合公司的营销技巧，开店不到半年销售额已达1,511万元，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邀邀林公

司未来会持续与其他知名品牌合作，主打电商运营，企业总体趋势良好。

截止2021年1月31日，根据企业提供的章程及工商变更信息材料，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 1,100.00 55%

陈科 900.00 45%

合计 2,000.00 100%

公司在收购邀邀林公司时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对邀邀林2020-2021年1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尽

职调查，后来，又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现场审计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审计报告正处于会计

师事务所质控审核阶段，公司将催促会计事务所尽快出具正式报告。

议案二是对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关于资产收购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部分修订，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209.9万元的自筹资金收购梁碧群持有的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68号广

州天马国际时装批发中心第八层55套房地产合同权益所涉及剩余合同期内租金收入， 公司重新聘请

了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同时，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

了《专项法律意见书》，此次调整收购资产方案主要变动的内容如下：

3、评估价格由200,282,576元调整为190,200,000元；

4、转让期限由2020年12月1日起至2041年1月9月止调整为2021年4月1日起至2036年1月9日止；

3、 收购价格由7209.9万元调整为7,150万元；

4、收购权益由45%改为62.66%，对应的物业收益权的面积由1243.73平方米调整为1731.91平方

米。

上述收购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了履行两个项目的协议约定，在相关资料未补充完善、相关论证不够充分、事项没有公开

披露的情况下已于2021年3月31日办理了相关的交割过户手续，并于2021年4月底支付了上述两笔款

项，未能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公司

董事、监事、管理层等相关人员关于《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的学习培训，并

严格遵守。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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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航亭环路225弄112号白玉兰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54,5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8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余亦坤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董事段佩璋先生、张霞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丽君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周衍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6,612 78.6783 1,887,941 21.321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87,441 21.3160 3,100 0.0351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87,441 21.3160 3,100 0.0351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90,541 21.3511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7,412 78.6873 1,880,841 21.2415 6,300 0.0712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3、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89,341 21.3375 3,200 0.0362

5、议案名称：《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86,241 21.3024 6,300 0.0713

8、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11、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7,512 78.6884 1,871,541 21.1364 15,500 0.1752

12、议案名称：《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7,512 78.6884 1,878,841 21.2189 8,200 0.09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6,966,612 78.6783 1,887,941 21.3217 0 0.0000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6,964,012 78.6489 1,887,441 21.3160 3,100 0.0351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6,964,012 78.6489 1,887,441 21.3160 3,100 0.035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964,012 78.6489 1,890,541 21.3511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和定价原则》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6 《限售期》 6,967,412 78.6873 1,880,841 21.2415 6,300 0.0712

2.07 《募集资金用途》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

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2.09 《上市地点》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2.10 《决议有效期》 6,964,012 78.6489 1,884,241 21.2799 6,300 0.0712

3

《关于〈上海龙韵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4

《关于投资者免于发出

要约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89,341 21.3375 3,200 0.0362

5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6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7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86,241 21.3024 6,300 0.0713

8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

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1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6,962,012 78.6263 1,892,541 21.3737 0 0.0000

11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1年-2023年）》

6,967,512 78.6884 1,871,541 21.1364 15,500 0.1752

12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

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6,967,512 78.6884 1,878,841 21.2189 8,200 0.09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关联股东对议案2、3、4、5、9、10已回避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1均为特别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12为普通议

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文秋、谢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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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美国FDA

格隆溴铵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友股份” 或“公司” ）子公司香港健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健友” ）于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FDA” ）签发的格隆溴铵注射液，0.2� mg/mL、0.4�

mg/2� mL、1� mg/5� mL和4� mg/20� mL（ANDA号：212802）批准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一）药品名称：格隆溴铵注射液

（二）剂 型：水针剂

（三）规 格：0.2� mg/mL、0.4� mg/2� mL、1� mg/5� mL和4� mg/20� mL

（四）ANDA号：212802

（五）申 请 人：香港健友实业有限公司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子公司香港健友于2021年07月07日获得美国FDA的通知，香港健友向美国FDA申报的格隆溴铵注射液，规格

为0.2� mg/mL、0.4� mg/2� mL、1� mg/5� mL和4� mg/20� mL的ANDA申请获得批准。

格隆溴铵是一种抗胆碱能药物，其注射液是由A.H.� Robins� Company公司最初研究，1975年02月在美国批准上

市，商品名为Robinul?，临床上用于预防新斯的明和吡啶斯的明这类能逆转非去极化肌松剂神经肌肉阻滞的胆碱酯酶

抑制剂的外周毒蕈碱样作用（如心动过缓和腺体过度分泌）；作为手术前抗毒蕈碱类药以减少唾液、咽及支气管腺体分

泌，降低胃内容物酸度；作为术前或术中的抗毒蕈碱剂减弱或预防琥珀胆碱使用或心脏迷走神经反射相关的术中心动

过缓；当需要迅速发挥抗胆碱作用或口服药物不能耐受时，用于成人消化性溃疡的辅助治疗。目前格隆溴铵注射液在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批准上市。

经 查 询 ， 当 前 美 国 已 有 ACCORD� HEALTHCARE� INC、AMERICAN� REGENT� INC、AUROBINDO�

PHARMA� LTD和APOTEX等16家格隆溴铵注射液仿制药获准上市。 格隆溴铵注射液2020年美国市场销售额约1.13

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格隆溴铵注射液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1,185.92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新批准产品近期将安排在美国上市销售，有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

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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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磺达肝

癸钠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友股份”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关于核准签发磺达肝癸钠注射液（规格：0.5ml：2.5mg）药品注册证书的通知（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H20213568），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 药品名称：磺达肝癸钠注射液

规格：0.5ml：2.5mg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仿制药上市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报阶段：生产

上市许可持有人：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900042国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568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

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情况

磺达肝癸钠是针对凝血X因子的一种新型的人工合成抗凝剂，其对IIa因子无作用，出血的不良反应少，只能抑制游

离的Xa因子，不抑制与凝血酶原酶结合的Xa因子，无需监测PT（凝血酶原时间）、APTT（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具有生

物利用度高、起效快、半衰期长等优点。 临床上用于进行下肢重大骨科手术如髋关节骨折、重大膝关节手术或者髋关节

置换术等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用于无指征进行紧急（〈120分钟）侵入性治疗（PCI）的不稳定性心绞

痛或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UA/NSTEMI）患者的治疗；用于使用溶栓或初始不接受其它形式再灌注治疗的ST段抬高

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

磺达肝癸钠注射液最初由Sanofi-Synthélabo和Organon共同开发，2001年12月07日美国FDA批准上市，商品名

为ARIXTRA，现行持证商为MYLAN� IRELAND� LTD。 随后分别于2002年、2007年在欧洲、日本上市。

经查询：磺达肝癸钠注射液于2008年03月首次在国内批准上市，目前上市许可持有人为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商品名为安卓（ARIXTRA?），规格为0.5ml：2.5mg；此外，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及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的磺达肝癸钠注射液仿制药已获批上市；磺达肝癸钠注

射液2020年全球销售额约3.65亿美元，中国销售额约0.2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该产品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1,837.65万元人民币。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磺达肝癸钠注射液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国内市场销售该药品的资格，进一

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磺达肝癸钠注射液按新4类批准

生产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并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有利于扩大产

品的市场销售，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 产品从研制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

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药品获得批件后,上市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07�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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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总额及送红股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根据《健友股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每10股送红股3股，并披露了以2021年3月31日的总股本934,160,793

为基数计算的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40,124,118.95�元（含税）及送红股后的总股本为1,214,409,030股。 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利润分配/送红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送红股总

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7日和2021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刊登的 《健友股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和《健友股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根据《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125名，授予数量为1,971,000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本

次授予完成后，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了1,971,000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披露的《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完

成了27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共计103,20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了103,

202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披露的 《健友股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0）。

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以及于2020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书》的约定，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健友转债”（债券代码：113579）于2020年10月29日开始转股、“健20转债”（债券代码：113614）于2021年6月23日

开始转股。 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7日，“健友转债” 及“健20转债”累计转股数为13,255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了13,255股。

综上所述，截至2021年7月7日终，公司总股本变更为936,041,846股。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授予、回购注销、可

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根据《健友股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红利分配金

额、每股送红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红利分配总额、送红股总额，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分配以目前公司总股本936,041,8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每股送红

股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0,406,276.9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17.42%；共计派送

红股280,812,554�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216,854,400�股。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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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2021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了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目的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须，以提升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成长信心，使公司投资价值得到合

理回归。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00元/股， 未超过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六)�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所必须，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按回购

资金总额上限8亿元、回购价格上限7.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1,428.57� 万股，约占公司截至目前已发

行总股本的5.06%。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4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0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714.29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5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使用

的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

(七)�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1年5月1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2）。

（二）2021年7月7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8,950,6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回购最高价格

5.24元/股，回购最低价格4.92元/股，回购均价5.09元/股，使用资金总额401,956,379.4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1年4月1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2）。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不涉及股份注销安排。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无限售股份 2,256,537,600 100 2,256,537,6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1,843,405 4.51 180,794,093 8.01

股份总数 2,256,537,600 100 2,256,537,600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78,950,688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上述回购股份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回购的

股份目前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根据规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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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3 － 2021/7/14 2021/7/14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1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方案：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公司拟以总股数2,256,537,600股扣除

回购股份101,843,405股，共计2,154,694,19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预计支付红利215,469,

419.50元。

（2）差异化分红的原因和依据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截至2021年7月7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0,794,093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 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180,794,093股不参

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3）调整后的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现金分红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已回购的股份为分配基数， 即以公司总股本2,256,

537,600股，扣除公司回购股份180,794,093股后的 2,075,743,5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

（4）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格：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075,743,507×0.1)÷

2,256,537,600�≈0.09199元

虚拟分派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0]� ÷（1+0）=前收盘价格-0.09199

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13 － 2021/7/14 2021/7/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 有关规定，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本公司委托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代扣代缴。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于2014年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规定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0.1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联系电话：010-82275598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8日


